关于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
禁止虚假宣传行为条款解读
（供稿单位：黄浦区市场监管局）

一、什么是虚假宣传？
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虚假评价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商家不能“胡编乱造、坑蒙拐骗、玩文字游戏”。
虚假宣传行为的表现形式种类繁多，层出不穷，包括虚构产品功效、伪造销售数据、编造用户评价、滥用极限词、虚假活动促销等多种行为。本质上，任何让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对商品、服务产生错误认知的商业宣传手段，都踩中了法律红线。
二、案情简介
执法部门接举报线索反映，某公司从事私域直播平台业务，其后台可对网络互动数据、在线观看人数等数据进行修改。对该公司开展现场检查后，发现该公司以提供直播平台技术服务的形式帮助多家其他公司进行商业宣传。该公司在其平台后台设置数据修改模块，该模块具备对直播间“在线观看人数”和“点赞数”等核心运营指标进行人为篡改的功能。该公司还通过母公司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官方网站页面，对上述数据篡改等功能进行了公开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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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某私域直播平台在线观看人数修改模块功能界面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二款“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虚假评价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以及《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第九条第二款“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组织虚假排名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实施前款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的规定，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构成“通过组织虚假排名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的商业宣传”。
三、违法后果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经营者违反本法第九条规定对其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或者通过组织虚假交易、虚假评价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并处吊销营业执照。
根据《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第三十四条，经营者违反本规定第八条、第九条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现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处罚。
四、新旧法对比
与旧法相比，2025年新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监管范围更广、执法力度更强，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适用场景扩展
新法将虚假宣传的结果要件从“欺骗、误导消费者”修改为“欺骗、误导消费者或其他经营者”，首次明确了企业间的商业宣传同样受约束。
（二）新增“虚假评价”禁止条款
在禁止“虚假交易”（刷单）的基础上，本次修订新增禁止“虚假评价”的规定，将宣传效果与用户评价强相关的直播带货、短视频推广等新型网络营销模式纳入监管。
（三）处罚梯度优化
新法取消“二十万元”的处罚下限，将“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调整为“一百万元以下”罚款。这一变化解决了以往小微企业轻微违法面临过高罚款的问题，赋予执法机关根据行为性质、危害后果合理量罚的空间。
五、合规建议
虚假宣传的实质是通过信息不对称获取不当竞争优势，短期或许能带来流量，长期必然损害品牌信誉和市场健康。在新法实施的大背景下，企业需重新审视宣传全流程，建立事前审核、事中监控、事后纠错的合规体系。建议在每次发布宣传内容前，进行以下三问：
1.内容是否真实可信，有客观证据支撑？
2.是否会让消费者或合作伙伴产生错误联想？
3.是否借用他人商誉或贬损竞争对手？
[bookmark: _GoBack]以上三问，分别从真实性、无疑义性、正当性三个角度对商业宣传提出了要求。在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诚信已不仅是道德要求，更是核心竞争力。新法护航下，市场主体只有采取真实透明的宣传方式，才能赢得消费者持久信任，构建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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